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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 

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受文者：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桃園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宜蘭縣呼吸治療師公會、基隆市呼吸治療師公會、花蓮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台中市呼吸治療師公會、彰化縣呼吸治療師公會、嘉義縣呼吸治療師公會、 

嘉義市呼吸治療師公會、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高雄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10月 18日 

發文字號：呼全字第 1081018號 

附件一：衛生福利部 106年 5月 26日衛部醫字第 106166245號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主旨：函請  協助宣達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之評鑑基準，有關加護病房(ICU)、亞

急性呼吸照護病房(RCC)及慢性呼吸照護病房(RCW) 配置呼吸治療師提供 24小

時服務，不宜解釋為『得審酌病人情況以「on  call」方式為之，為應以 30分鐘

內可達醫院為限』案，請查照。 

說明： 

一、本全聯會接獲會員反映：評鑑委員對於呼吸治療師人力執行業務『得審酌病

人情況以「on  call」方式為之』此說法無法保障病人安全及照護品質，且營

造醫療職場血汗之情事。 

二、依據衛生福利部 106年 5月 26日衛部醫字第 106166245號函，研商「醫療機

構設置標準」有關呼吸治療師 24小時提供服務相關事宜會議記錄第參、決議

事項：一、呼吸治療師醫前揭函釋之 on call期間之工時計算方式，經勞動部

說明，已確定應符合勞基法之工時，爰本部 102年 5月 14日衛署醫字第

1020009219號函之內容，不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部分，將俟本部重新檢討定

案後，予以廢止或再補充。衛福部造福全民應有後續相關對策。 

三、考量病人安全及照護品質，函請協助宣達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之評鑑委

員，有關加護病房(ICU)、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RCC)及慢性呼吸照護病房

(RCW) 配置呼吸治療師提供 24小時服務，不宜解釋為『得審酌病人情況以「on  

call」方式為之，為應以 30分鐘內可達醫院為限』案，敬請惠允見復。 

正本：衛生福利部 

副本：台灣呼吸治療學會、各地區公會 

 
 

立案字號 內授中社字第 0950017958號 

成立日期 中華民國 95年 12月 03日 

會 址 333桃園縣龜山鄉復興街 5號 2樓呼吸治療科 

聯 絡 人 洪麗茵 

聯絡電話 (03)3971541或(03)3281200轉 2644 

傳 真 (03)3972937 

行動電話 0910-786644 

電子信箱 rtsroc@gmail.com 

網 址 www.rtsro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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